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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：  
 

對施政報告幼兒資助的意見 
 
我們是一群黙黙工作的幼兒工作者，一直懷著滿腔熱誠，為幼兒及家長提供優質

的幼兒教育，我們除了教育幼兒學習，培養幼兒的學習態度和興趣外，更要兼任

輔導家長工作，讓家長了解到本身的責任，教育子女的技巧，與幼兒溝通的重要

性，所以，我們所提供的全日制服務，是一個有支援家長的幼兒服務，並得到家

長的認同。 
 
但是特首施政報告中，對幼兒教育提供額外的資助，作為學前教育機構工作的成

員，深表鼓舞及關注。有關政策對提供幼兒教育資助的承擔，出現不公平的現象，

尤其對全日制並提供 2-6 歲幼稚園暨幼兒園，令我們有不少的疑慮和不安，故提

出以下意見：  
 

1. 按現時「學券」受惠之對象只是三至六歲兒童，有分化我們的幼兒服

務，對任教二至三歲組別的教師，因得不到資助而沒法進修，而其他

老師可能因資源平均分配而減少資款額，造成對提供全日制幼兒服務

的學校產生壓力。 
 
2. 在學券制下，任教全日制的教師只能獲得按每名學童$3,000 作為教師

進修津助及支援，而全日制服務的需要下，我們不能有足夠的資助聘

請代課老師及同時可以是供資助給予老師，此舉明顯對全日制老師的

支援有欠公允。因此，建議政府以教師為本，全日制老師應雙倍計算

進修津助，讓全日制老師享有相等的培訓資源及機會。 
 

期盼主席及各委員/局長能深入瞭解學前教育機構中，全日制幼兒學校的服

務特色，一群教育工作者，為回應社會需要而承擔著教育服務使命，每日為學童

提供十小時服務，讓我們也能享有與其他幼兒教師相等的權益。  
 

天主教聖雲先幼兒學校 
校長及全體教師敬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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